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２５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７．１５

元

／

股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元）

获配股数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份的比重

限售期

（月）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５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２

２

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８７０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１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３５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１２

合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２．８４％ －

预计上市时间：根据上述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次会议。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包括《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

于本次董事会后召集股东大会时间的说明》等在内的议案，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获得国资委《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

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３６２

号），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其相关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等在内的议案，批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

其相关事宜。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获得受理，经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通过，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１８

号）。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

４

、发行价格：

１７．１５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元

６

、发行费用：

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元

８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９１

号《验

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止，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募集资金合

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合计

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２１

，

１９８

，

８８５

元，其中

增加股本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５８２

，

７１４

，

９８５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

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中航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过中航电子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八次会议、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整个发行过程（包括追加

申购）遵循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询价对象名单的确定、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和其有

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见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过程合法、有效；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且依法存续，具备本次发行的认购资格，本次发行认购对象

的选择符合中航电子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航电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

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航电子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中航电

子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监管规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有效。 ”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一）

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授权与批准，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二）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三）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

价单、股票配售确认通知，以及公司与发行对象正式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介绍

（一）本次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９８

，

１３４

，

１１０

股；发行对象

总数为

３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原则确认发行

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金额

（元）

获配股数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份的比重

限售期

（月）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５９

，

９９９

，

０８０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１２

２

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８７０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１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３５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１２

合计

６５９

，

９９８

，

８８５ ３８

，

４８３

，

９００ ２．８４％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２７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２

、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天津开发区博润商务广场

１－６０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刘宏）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于信息产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相关商务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

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３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许国平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业务；资产管理。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报告书签署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中航科工

５８４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４４．４９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５７６

系统公司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１８．５８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中航工业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９．２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汉航集团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７．２４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

，

８３２

，

８２６ ０．６０ Ａ

股流通股

－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

强

１２

号

４

，

１３８

，

７３６ ０．３１ Ａ

股流通股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４８８

，

３４６ ０．２７ Ａ

股流通股

－

许晓爱

３

，

３２１

，

２０１ ０．２５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２

，

６７５

，

１６６ ０．２０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

，

４９９

，

２００ ０．１９ Ａ

股流通股

－

合计

１

，

０６９

，

８５４

，

５６６ ８１．３８ － ６５８

，

７１８

，

３６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中航科工

５８４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４３．２２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５７６

系统公司

２４５

，

５８０

，

４１９ １８．１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４４

，

２８０

，

４１９

中航工业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８．９９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２１

，

６０７

，

７４１

汉航集团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７．０３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９５

，

１４６

，

６２４

新疆融升裕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５５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９９１

，

２００

博弘数君（天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０．８６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１１

，

６６１

，

８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

，

８３２

，

８２６ ０．５８ Ａ

股流通股

－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８４０

，

９００ ０．４３ Ａ

股限售流通股

５

，

８３０

，

９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

强

１２

号

４

，

１３８

，

７３６ ０．３１ Ａ

股流通股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７８

，

３４６ ０．２７ Ａ

股流通股

－

合计

１

，

１０１

，

３４２

，

８９９ ８１．３９ － ６９７

，

２０２

，

２６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持股比例由

４４．４９％

下降为

４３．２２％

；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的合计持

股比例将由

７９．６３％

下降至

７７．４６％

。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占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占股本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８

，

７１８

，

３６０ ５０．１０ ６９７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５１．５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０ ６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４８

股份总额

１

，

３１４

，

７１８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３５３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

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及股本数量将会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周转能

力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航空电子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并形成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力，提高公司规模效益，实现进一步提高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及有效性。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高管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随着公司未来业务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如公

司高管人员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将用于航空电子领域研发及生产能力建设等项目，该等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可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及其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如未来此类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公司亦将遵循与实

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的框架协议安排，履行合规的审批程序，保证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不会新增与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保荐代表人：张露、石芳

项目协办人：周政

经办人员：陈宏、许佳、孙蕾、徐涛、王盛、石一杰、王川、张剑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航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Ａ

栋

４１

层

保荐代表人：李秀敏、阳静

项目协办人：王永刚

经办人员：马伟、杨滔、李生斌、王茗萱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８２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８３９３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４

层

经办律师：贺伟平、赵博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经办会计师：古小荣、徐宏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七、备查文件

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说明；

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审核

报告；

４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整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租

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 具

体详见

２０１２－０４６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３

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建颖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

通过如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

（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排。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

的自筹资金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的概述

１

、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３８６

，

８３１

，

２８４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１５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

人民币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６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６

，

９０７

，

３３９．９２

元， 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４

，

６３３

，

０９２

，

７６０．６８

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到位，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

中天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４８

号验资报告。

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

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鉴于此，公司按前述原则对各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万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

额（万元）

第一类项目 连锁店发展项目

１７８

，

７２７．３１ １１２

，

６１０．８２

１．１

租赁店发展项目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购置店发展项目

５８

，

７２７．３１ ２２

，

６１０．８２

第二类项目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２９５

，

０１７．９０ ２７３

，

４８９．４６

２．１

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２７２

，

１２２．２２ ２７２

，

１２２．２２

２．２

自动化物流建设项目

２２

，

８９５．６８ １

，

３６７．２４

第三类项目 信息平台升级项目

２２

，

２０９．００ ２２

，

２０９．００

３．１

信息平台升级项目

２２

，

２０９．００ ２２

，

２０９．００

第四类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５０

，

９５４．２１ ４６３

，

３０９．２８

２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为

保证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

先行投入自筹资金进行项目建设。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

租赁店发展项目计人民币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租赁店

发展项目）金额

１

租赁店发展项目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租赁店发展项目的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审核，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９６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

店发展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情

况相符。 （鉴证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购置店发展项目、

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及信息平台升级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３６

，

４９０．２８

万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公告）。 此次，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

另自动化物流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存在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

项目进展投入募集资金，故无需置换。

二、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专项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致，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

（

２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且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３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排，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４

）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

２

、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关安

排。 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４

，

９３３．４９

万元。

３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苏宁电器预先已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已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符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中的相关安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同时，苏宁电器独

立董事与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电器实施该等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租赁店发展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特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９６

号）；

４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债券简称：

１１

星湖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１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人）

１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３．０６

（三）本次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

罗宁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公司部分在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

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

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部分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２１２６５９０９ ６９．７０ ％ ９２４５４０１ ３０．３０％ ０ ０

是

７

、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６ １００ ％ ０ ０ ０ ０

是

以上议案中第

６

项议案的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杨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编号：临

2012-02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获取南昌市

DABJ2012032

号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总价

69,559

万元人民币竞拍获得南昌市

DABJ2012032

号地

块

,

该地块位于朝阳新城云锦路以南、丹桂路以东、雷池路以北，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101,695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203,390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居住。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68

股票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

2012-034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隧道公司

"

）收到武

汉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

[

（

2012

）武仲受字第

00899

号

]

》和《仲裁申请书》：长江隧道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单位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

"

联合体

"

）成员之一

--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隧集团

"

，联合体成员）已将其与长江隧道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纠纷事项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

裁申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仲裁申请人：中隧集团

仲裁被申请人：长江隧道公司

2

、起因：

2004

年

11

月

26

日，联合体与长江隧道公司签订了《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书》，

承担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作。

中隧集团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认为其在实施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异常波动，出现了

材料、人工等生产要素大幅涨价以及其它一些双方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工程费用大幅增加，远超过其

承受能力，因此就其自身分劈部分工程款的结算事宜独立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3

、申请事项：

（

1

）裁令长江隧道公司向中隧集团支付拖欠工程款

17604.9880

万元；

（

2

）由长江隧道公司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

三、进程情况

截止公告日，本案尚未正式开庭仲裁。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1

、本次公告前

,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涉及仲裁事项公告》（临

2011-001

号）中

"

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

都市经典

"

二组团中心会所（含室外游泳池）租赁纠纷

"

情况为：

2012

年

6

月，武汉市洪山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0

）洪和民商初字第

45

号

]

》驳回标靶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标靶公司承

担。

2

、本次公告前

,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仲裁事项对公司可能的影响

公司将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由于案件尚未正式开庭仲裁，对公司的影响暂无法判断。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仲裁申请书

2

、仲裁通知书（

2012

）武仲受字第

00899

号

3

、《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12-05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董事长顾永德先生因公出差，不能主持召开公司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皮远军先生主持会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0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0

月

18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关外小白芒桑泰工业园

8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皮远军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

名，代表股份

40,55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7,080,000

股

的

41.7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4055.5

万股同意， 占出席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055.5

万股同意， 占出席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唐都远 卢北京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5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2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投资者专线电话和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拓宽投资者与公司的沟通渠道， 加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联系。 公司新增设投资者咨询专线电话：

029-38822614

，邮箱

snxhchem@snxhchem.com

，欢迎投资者来电或邮件咨询。

特此公告 。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2012-26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收到公司董事刘雄伟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呈。刘雄伟先生因个

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雄伟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

时生效。

刘雄伟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刘雄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对刘雄伟先生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39

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通知，其自

2011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增持

公司股份的行为已完成。 现将增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进展公告时间

1

、 首次披露增持公告时间：发展集团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2

、 增持比例达到

1%

的公告时间：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

发展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283,5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在指定

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发展集团拟在

2011

年

10

月

20

日首次增持公告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上增持（含已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数

2%

的公司股份。 发展集团承

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及完成情况

1

、 增持期间：

2011

年

10

月

21

日

-2012

年

10

月

20

日

2

、 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3

、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发展集团持有公司

1,380,639,774

股，占公司

总股本

2,059,200,000

的

67.047%

。

2012

年

7

月

2

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683,021,806

股，并于

7

月

4

日发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由

2,059,200,000

股变更为

2,742,221,806

股。

截止

2012

年

10

月

19

日， 本次增持计划到期。 在增持期间， 发展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7,121,129

股，占公司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的

1.80%

本次增持后，发展集团持有公司

1,706,582,97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2.234%

。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发展集团遵守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存在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金鹏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发展集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主体资格，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

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2

年半年度报告网上

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将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15:00--17:00

点参加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

，或者公司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ssgs/S002366/

）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志强先生、监事会主席李勇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